
中国石抽大学擦鞋文件

地院发[2021]25号

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,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,营

造良好的工作环境,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实验室出现的安全隐患、安全事故认定及处理工作。

二、安全隐患认定及处理

(一)安全隐患认定:

1、实验室安装、使用各类违规电器,乱拉电线,私自改造消防设施0

2、钢瓶未围定,摆放及使用不当;有氢气、氧气等易燃易爆钢瓶实验

室未通风0

3、化学类实验室没有配备废液桶、垃圾桶或废液长期放置未做适当处

理;气瓶、剧毒化学药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未按规定放置0

4、下班后实验室水、电、煤气、门窗未关0

5、实验期间实验室无人值守。



6、危险化学品末设置专柜或专柜未上锁0

7、有刺激气味或易挥发的化学药品未在通风橱中使用;

8、直接向下水道倾倒废液0

9、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出入库台账记录缺失0

10、高温高压等操作过程中存在危险的仪器未粘贴相关警告标示,缺

少操作规程,缺少培训记录,缺少作业安全分析。

(二)安全隐患处理:凡经检查发现存在上述安全隐患的实验室,责

令限期整改(整改期5天),对实验室全体人员进行安全教育,向所在系(室、

中心)提交整改报告;由所在系(室、中心)组织人员对该实验室进行整

改后再检查,并在检查后2天内向学院提交整改及检查报告,检查合格后

方可进行实验。

三、安全事故认定及处理

(一)安全事故认定:

l、重大安全事故(一级事故):实验室发生爆炸、火灾、溢水、有毒

气体泄露、漏电、触电等情况,造成人身伤亡事故、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

社会影响等不良后果0

2、严重安全事故(二级事故):实验室发生爆炸、火灾、溢水、有毒

气体泄露、漏电、触电等情况,经实验室人员及时控制,造成一定程度经

济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0

3、一般安全事故(三级事故):实验室未关门、实验室无人值守(未

发生事故)、实验违章操作、实验室溢水、实验室异味严重或异味外泄等情

况,造成轻度经济损失、影响他人身体健康或不良社会影响。



\二)安全事故处理:

l、对实验室负责人、管理人和事故当事人,根据情节轻重,分别给予

院内通报批评、扣发一定比例年终津贴、年度考评不合格等处理;情节严

重者上报学校有关部门,给予相应纪律处分,直至迫究其刑事责任。对所

在系(室、中心)负责人也要进行相应处理。

工、由安全事故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实验室负责人、管理人和事故当

事人负责赔偿0

3、学院设立安全防范基金,用于学院内安全教育、安全防范等工作0

4、发生一级安全事故的实验室,相关责任人当年考核不合格,扣发全

年津砧.所扣发津贴划入学院安全防范基金0

5、发生二级安全事故的实验室,根据情节轻重扣发津贴2000-zoooO

元不等,其中实验室相关责任人承担80%,实验室所在系(室、中心)负

责人承担20%;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二级安全事故的实验室,按一级安全

事故处理。所扣发津贴划入学院安全防范基金0

6、对于年度内发生三级安全事故的实验室,发生第一次,学院对实验

室负责人和事故当事人予以口头警告,并由事故当事人向学院提交书面情

况说明;发生第二次,学院对实验室负责人、事故当事人给予书面警告,

并由实验室负责人向学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;发生第三次,按二级事故进

行处理0

7、事故当事人为学生的,取消其当年奖学金评定资格,同时按照1-6

条的处理措施对相关责任教师予以处理。

四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,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



责解释二

2021年12月31日占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


